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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会议材料

二○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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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

会议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:00

会议地点：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 949 号公司总部

召 集 人：公司董事会

会议主席：公司董事长 李伟

会议议程：

一、会议说明

二、宣读议案

1.关于确定公司 2023—2025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；

2.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；

3.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

案。

三、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审议议案、填写投票卡、验票

四、会议主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

五、签署股东大会决议

六、

七、

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

会议闭幕

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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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 矿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一

关于确定公司2023—2025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提高股东回报,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，根据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

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12〕37 号）、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证

监会公告〔2022〕3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公司拟确定 2023—2025 年度利

润分配政策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现行利润分配政策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分配的现金

股利总额，应占公司该年度扣除法定储备后净利润（以中国会

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）

的约百分之三十五。

经2020年 12月 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公司2020

—2024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确定为：以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

报告准则财务报表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，公司在各会计年度

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，应占公司该年度扣除法定储备后净利润

的约百分之五十，且每股现金股利不低于人民币0.5元。

二、2023—2025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

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，在综合考虑发展战略、



4

股东意愿、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公司拟将 2023

—2025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为：以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

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，公司在各会计

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，应占公司该年度扣除法定储备后

净利润的约百分之六十，且每股现金股利不低于人民币 0.5

元。

三、本次会议审批事项

根据上市地监管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确定 2023—

2025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事项，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

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为通过。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。如无不妥，请批

准调整公司 2023—2025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。

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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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 矿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二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反映公司股本发生变化及中国证监会新发布《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完善“党建入章”

相关表述，公司拟修改《公司章程》中相关条款（详情请见

《公司章程》修正案）。现将有关事项汇报如下：

一、《公司章程》主要修改内容

（一）修改公司股本结构及注册资本。因公司派发红股、

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等事项，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和注

册资本发生变化。根据上述实际情况，拟修改以下内容：

已发行普通股本总数由“4,948,703,640 股”修改为

“7,442,040,720 股”。

A 股股东持有“3,048,703,640 股”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

“61.61%”修改为 A 股股东持有“4,592,040,720 股”，占公

司股本总额的“61.70%”。

H股股东持有“1,900,000,000股”，占公司股本总额

“38.39%”修改为H股股东持有“2,850,000,000股”，占公

司股本总额的“38.30%”。

公 司 注 册 资 本 由 “ 4,948,703,640 元 ” 修 改 为

“7,442,040,720 元”。

（二）修订“独立董事”章节的相关内容。根据《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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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，对独立董事职责、履职管理等相

关内容进行修订。

（三）规范“党建入章”有关表述。对公司党组织职责

权限、机构设置、运行机制、基础保障等表述进行规范。

二、《公司章程》修改程序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修改《公司章

程》须履行下列程序：

（一）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；

（二）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；

（三）报济宁市市级登记机关变更登记，同时报济宁市

商务主管部门备案；

（四）报香港联交所备案。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已经 2023年 8月 25日召开的公

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

讨论审议，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

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为通过。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。如无不妥，请批

准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修改。

附件一：《公司章程修正案》

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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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 矿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三

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

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满足公司业务需要，公司拟调整现行《大宗商品购销

协议》2023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，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

（“山东能源”）签署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赁

协议》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并确定各协议于 2024-2025

年度交易上限金额（合称“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”）。现将有

关事项汇报如下：

一、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经公司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批准，公司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“山东能源”“控

股股东”）签订了现行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赁协议》。

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约定兖矿能源和山东能源互相采购和

销售煤炭、铁矿石、橡胶及其他大宗商品。《融资租赁协议》

约定兖矿能源向山东能源提供融资租赁及有关服务。上述协

议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限届满。

经公司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

会议批准，公司与山东能源签订了现行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

协议》。约定兖矿能源接受山东能源委托，对山东能源部分

资产或股权进行管理。现行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将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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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限届满。

公司预计现行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于 2023 年度交易上

限金额将不足，为满足公司业务需要，同时统一关联交易审

批周期，公司拟调整现行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2023 年度交

易上限金额，并与山东能源签署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

《融资租赁协议》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、确定各协议于

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。

（一）现行持续性关联交易的上限额度及执行情况

现行持续性关联交易执行依据及 2021-2023 年度交易上

限金额及相关期间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单位：人民币千元

交易

协议
交易类型

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

年度交易

上限金额

实际执行

金额

年度交易

上限金额

实际执行

金额

年度交易

上限金额

上半年实

际执行金

额

大宗

商品

购销

协议

向控股股东

采购大宗商

品

500,000 296,280 2,000,000 321,071 2,000,000 373,917

向控股股东

销售大宗商

品

2,970,000 2,303,620 3,270,000 2,300,588 3,270,000 1,297,300

融资

租赁

协议

向控

股股

东提

供融

资租

赁服

务

租赁

总额
6,510,000 0 7,595,000 0 8,680,000 271

利息

费用
510,000 0 595,000 0 680,000 15

委托

管理

服务

框架

协议

向控股股东

提供委托管

理服务

/ / 60,000 4,303 60,000 2,151

（二）调整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项下大宗商品购销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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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性关联交易 2023 年度交易上限额度

由于山东能源附属贸易公司具有经营煤炭进口业务的相

关资质与下游客户资源，公司境外附属公司拟通过山东能源

附属贸易公司拓展煤炭销售渠道、扩大销售规模，并利用中

国境内外煤炭市场价格走势的差异，提高盈利能力、规避市

场风险，预计在现行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项下，2023 年度

公司向山东能源销售大宗商品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发生额可

能超过现行 2023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。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人民币千元

交易协

议
交易类型

2023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

调整前 调整后

大 宗 商

品 购 销

协议

向控股股东采购大宗商

品
2,000,000 2,000,000

向控股股东销售大宗商

品
3,270,000 6,000,000

现行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的条款将维持不变，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现行《大宗商

品购销协议》项下公司向控股股东销售大宗商品持续关联交

易的实际执行金额尚未超过现行 2023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。

（三）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赁协议》《委

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以及各协议于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

由于公司与山东能源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签署的《大宗

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赁协议》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

限届满，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将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期限届满，公司与山东能源续签了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

《融资租赁协议》，期限两年，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

2025年 12月31日，并续签了新的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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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一年，有效期自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现行《委托管理专项协议》期限届满后，公司与山东能源拟

不再续签，并拟将相关业务纳入现行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

议》和新的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以及各协议于各年度

交易上限金额内。

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赁协议》及《委托管

理服务框架协议》项下，公司与山东能源 2024-2025 年度各

类别持续性关联交易的交易上限金额预测数据如下表：

单位：人民币千元

交易协议 交易类型
2024 年度交易上限

金额

2025 年度交易上限

金额

大宗商品购

销协议

向控股股东采购大宗商品 2,800,000 2,800,000

向控股股东销售大宗商品 8,000,000 8,000,000

融资租赁协

议

向控股股东提

供融资租赁服

务

融资总额 1,000,000 2,000,000

利息及费

用

85,000 170,000

委托管理服

务框架协议

向控股股东提供委托管理

服务
60,000

注
60,000

注：2024 年度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委托管理服务持续性关联交易，按照已经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的现行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以及

其于 2024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执行。

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赁协议》《委托管理

服务框架协议》项下，公司与山东能源各类别持续性关联交

易的交易上限金额主要预测依据包括：相关大宗商品于 2023

年的平均价格，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贸易业务发展规划及采购、

销售计划；鲁西矿业有限公司、兖矿新疆能化有限公司等关

连附属公司每年新增设备采购需求、新建项目投资金额；预

计委托管理标的公司资产规模及业务模式。

二、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影响

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司与山东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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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，进一步提高

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，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

系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，符合公司和全

体股东利益；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，

定价公平合理，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

果产生不利影响；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

构、财务等方面独立，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

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而对控股

股东形成依赖。

三、董事会审议情况

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

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11 人，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

11 人，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他 7 名非关联董事（包括

4 名独立董事）一致同意该议案。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

法定比例，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

四、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

公司独立董事参考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，在董事会上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对《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部分持续性

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》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上市监管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

（二）本次调整大宗商品购销持续性关联交易 2023 年

度交易上限金额、并通过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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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协议》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以及各协议于各年度

交易上限金额，系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，

体现公平合理原则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；本次持续性

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

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公司业务没有

因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。

（三）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，关

联交易的上限交易金额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，订

立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。

（四）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，符合相关法律法

规和上市地监管规定要求。

五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

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，公司聘请了富域资本有限公

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，并依据香港上市规则就本次调整向独

立董事委员会和独立股东提出建议，并出具了《独立财务顾

问函件》。

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调整进行审慎调查后，认为：

（一）本次调整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中进行，协议条

款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，属公平合理，且符合公司及股东的

整体利益；

（二）推荐独立董事委员会建议独立股东投票赞成；

（三）推荐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。

六、独立董事委员会意见

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，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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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批准，公司成立了由全体独立董事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

会。独立董事委员会详细审阅相关资料及《独立财务顾问函

件》后认为：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对《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部分持续性

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》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、上

市地监管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

（二）本次调整大宗商品购销持续性关联交易 2023 年

度交易上限金额、并通过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

租赁协议》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以及各协议于各年度

交易上限金额，系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体现

公平合理原则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；本次持续性关联

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

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公司业务没有因本

次持续性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。

（三）本次续签的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《融资租

赁协议》及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，

定价公平合理，建议公司独立股东于公司股东大会上投票赞

成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事项。

七、本次会议审批事项

根据上市地监管规则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

成兖矿能源与山东能源之间的关联交易，股东大会审议关联

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。山东能源须回避本议案

的表决，由出席会议的独立股东及代理人对本次持续性关联

交易投票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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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经出席会议的独立股东及代理人

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。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独立股东及代理人审议。如无不妥，

请批准：

（一）调整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所限定交易于 2023 年

度交易上限金额；

（二）批准公司与山东能源签署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

议》《融资租赁协议》及其所限定交易于 2024-2025 年度交

易上限金额；

（三）批准公司与山东能源签署新的《委托管理服务框

架协议》及其所限定交易于 2025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。

附件二：新的《大宗商品购销协议》

附件三：新的《融资租赁协议》

附件四：新的《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》

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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